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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办〔2017〕121 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分解下达 2017 年度
苏州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的通知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管委会；市各有

关部门和单位：

2017 年是国家城镇棚户区、城中村改造三年攻坚计划的收官

之年。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住房保障工作力度，提高城镇居民的居

住水平和居住质量，根据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分解下达 2017 年度

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的通知》（苏政传发〔2017〕78 号），

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确定 2017 年苏州市（含昆山市）保障性安居

工程目标任务为：新开工各类棚户区（危旧房）和城中村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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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00 套，基本建成安置住房 15500 套、公租房 200 套，新增城

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455 户。同时，对于政府投资公租房项

目，列入 2013 年及以前年度开工计划的，2017 年底前分配比例

要达到 90%以上；列入 2014 年度开工计划的，2017 年底前分配比

例原则上要达到 85%以上。现将目标任务予以分解下达，请认真

抓好落实。

附件：2017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分解表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5 月 5 日



— 3 —

附件

2017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分解表

单位：套/户

棚户区改造

城市/单位
新开工

合计

基本建

成合计
新开工

（含货币化）

基本建成

（含货币化）

公共租赁

住房基本

建成

新增城市住

房保障家庭

租赁补贴

苏州市 21400 15700 21400 15500 200 455

苏州市区 8250 7000 8250 7000 0 400

中心城区 800 2500 800 2500 0 390

吴中区 2700 3500 2700 3500 0 0

相城区 3600 1000 3600 1000 0 0

苏州工业

园区
150 0 150 0 0 0

苏州高新

区
1000 0 1000 0 0 10

吴江区 2000 600 2000 600 0 10

张家港市 150 2000 150 2000 0 10

常熟市 2000 1600 2000 1400 200 20

太仓市 4000 3000 4000 3000 0 15

昆山市 5000 1500 5000 150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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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11 日印发


